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副教授及以下）第四轮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细则

根据《扬州大学岗位设置与聘用暂行办法》文件精神和第四轮岗位聘用工作要求，结合我院师资队伍的实际情况，为做好我院教师（副教授及以下）岗位的设置、聘用和管理工作，完善以岗位设置管理为中心的人才遴选、使用、评价、激励与保障机制，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岗位设置

（一）设置原则
1.全体专任教师按任职年限统一设岗；
2.业绩优先、兼顾任职年限；
3.聘期业绩考核严格遵照《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暂行规定》和《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年终绩效考核办法》文件执行；
4.专职学生辅导员纳入相应教师队伍设岗。

（二）设置等级及结构比例

根据学校要求，副教授按2：4：4设一级、二级、三级岗位；讲师按3：4：3设一级、二级、三级岗位；初级按5：5设一级、二级岗位。
二、聘用基本条件
根据国家规定，各类岗位所需的基本条件为：

1.遵守宪法和法律；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3.工作积极肯干，聘期内遵守校纪院规；

4.具备相应岗位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

5.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和心理条件；
6.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

三、副教授岗位聘用条件
（一）副教授一级岗位聘用条件
1.任副教授职务满10年，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前20%者，可申请副教授一级岗位。
2.任副教授职务满5年，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内同时满足以下任何两个条件者，可申请副教授一级岗位：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获省部级（含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以上（含三等）（排名第一）；
（3）入选省级以上（含省级）各类人才工程项目（以人事部门发文为准）；
（4）获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含二等奖）以上奖励；
（5）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名师；
（6）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上发表教改论文3篇以上（含3篇）；

（7）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五）或省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三）；
（8）主持省级以上（含省级）教改项目；

（9）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扬州大学人文社科期刊榜A类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B类期刊发表论文2篇，或C类期刊发表论文4篇；
（10）第三轮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前20%。

3.在新一轮岗位聘期内退休，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后10%者，酌情优先聘至副教授一级岗位。
4.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内同时满足以下条款中的任意四个条件者，可不受任职年限限制，申报副教授一级岗位。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获省部级（含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以上（含三等）（排名第一）；

（3）入选省级以上（含省级）各类人才工程项目（以人事部门发文为准）；

（4）获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含二等奖）以上奖励；

（5）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名师；

（6）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上发表教改论文3篇以上（含3篇）；

（7）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五）或省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三）；

（8）主持省级以上（含省级）教改项目；

（9）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扬州大学人文社科期刊榜A类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B类期刊发表论文2篇，或C类期刊发表论文4篇；

（10）第三轮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前20%。
（二）副教授二级岗位聘用条件
1.任副教授职务满5年，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后25%者，可申请副教授二级岗位。
2.任副教授职务满3年，第三轮聘考核合格且聘期内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副教授二级岗位。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获省部级（含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以上（含三等）（排名第一）；

（3）入选省级以上（含省级）各类人才工程项目（以人事部门发文为准）；

（4）获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含二等奖）以上奖励；

（5）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名师；

（6）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上发表教改论文3篇以上（含3篇）；

（7）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五）或省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三）；

（8）主持省级以上（含省级）教改项目；

（9）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扬州大学人文社科期刊榜A类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B类期刊发表论文2篇，或C类期刊发表论文4篇；

（10）第三轮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前20%。
3.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内同时满足以下条款中的任意三个条件者，可不受任职年限限制，申报副教授二级岗位。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获省部级（含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以上（含三等）（排名第一）；

（3）入选省级以上（含省级）各类人才工程项目（以人事部门发文为准）；

（4）获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含二等奖）以上奖励；

（5）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名师；

（6）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上发表教改论文3篇以上（含3篇）；

（7）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五）或省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三）；

（8）主持省级以上（含省级）教改项目；

（9）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扬州大学人文社科期刊榜A类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B类期刊发表论文2篇，或C类期刊发表论文4篇；

（10）第三轮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前20%。
（三）副教授三级岗位聘用条件

副教授非一、二级岗位职务人员，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直接聘至副教授三级岗位。

四、讲师岗位聘用条件
（一）讲师一级岗位聘用条件

1.任讲师职务满10年，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内业绩排名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后20%者，可申请讲师一级岗位。

2.任讲师职务满5年，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内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讲师一级岗位：

（1）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获市厅级以上（含市厅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排名第一）；
（3）入选校级以上（含校级）各类人才工程项目（以人事部门发文为准）；
（4）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上发表教改论文2篇以上（含2篇）；
（5）获校级以上（含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三）；
（6）主持校级以上（含校级）教改项目；
（7）获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含二等奖）以上奖励；
（8）在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4篇以上（含4篇）；
（9）第三轮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前50%。

3.在新一轮岗位聘期内退休，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后10%者，酌情优先聘至讲师一级岗位。
4.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内同时满足以下条款中的任意三个条件者，可不受任职年限限制，申报讲师一级岗位。
（1）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获市厅级以上（含市厅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排名第一）；

（3）入选校级以上（含校级）各类人才工程项目（以人事部门发文为准）；
（4）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上发表教改论文2篇以上（含2篇）；
（5）获校级以上（含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三）；
（6）主持校级以上（含校级）教改项目；
（7）获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含二等奖）以上奖励；
（8）在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4篇以上（含4篇）；
（9）第三轮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前50%。

（二）讲师二级岗位聘用条件

1.任讲师职务满5年，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后10%者，可申请讲师二级岗位。
2.任讲师职务满3年，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内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讲师二级岗位。
（1）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获市厅级以上（含市厅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排名第一）；

（3）入选校级以上（含校级）各类人才工程项目（以人事部门发文为准）；
（4）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上发表教改论文2篇以上（含2篇）；
（5）获校级以上（含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三）；
（6）主持校级以上（含校级）教改项目；
（7）获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含二等奖）以上奖励；
（8）在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4篇以上（含4篇）；
（9）第三轮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前50%。

3.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且聘期内同时满足以下条款中的任意两个条件者，可不受任职年限限制，申报讲师二级岗位。

（1）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获市厅级以上（含市厅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排名第一）；

（3）入选校级以上（含校级）各类人才工程项目（以人事部门发文为准）；
（4）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上发表教改论文2篇以上（含2篇）；
（5）获校级以上（含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三）；
（6）主持校级以上（含校级）教改项目；
（7）获省级以上（含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含二等奖）以上奖励；
（8）在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4篇以上（含4篇）；
（9）第三轮聘期考核业绩排名位列所在教研部同职级人员前50%。

（三）讲师三级岗位聘用条件

讲师非一、二级岗位职务人员，第三轮聘期考核合格，直接聘至讲师三级岗位。 
五、初级岗位、工勤技能岗位聘用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六、第三轮聘期内出现师德师风问题或因教学事故受到院级以上（含院级）处分者，聘期考核直接定为不合格，第四轮岗位聘用不再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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